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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富荣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
“9.1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

2021 年 9 月 1 日，大连富荣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沈阳地

铁四号线皇寺路站施工现场，发生一起一般车辆伤害事故，

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130 万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规定，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市公安

局、市城乡建设局、市总工会等部门联合组成事故调查组，

并邀请市人民检察院、市纪委监委、大连市人民政府派人参

加，开展调查工作。

调查组经过现场勘察、询问当事人、查阅相关资料，查

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，并

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。

一、工程概况及相关单位基本情况

沈阳地铁四号线 7（2）标段为沈阳北站站至皇寺路站区

间，由沈阳北站站起，沿北站路向西南方向行至青年北大街，

而后向西北方向沿大庆路行至绥化西街，转向南下沿南京北

街至皇寺路站。区间采用盾构法施工，由皇寺路站始发，沈

阳北站站接收。

该工程盾构施工劳务分包单位大连富荣达建筑劳务有

限公司，营业范围：建筑工程劳务分包、室内外装饰装修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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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、园林绿化工程、土石方工程、安防工程、交通设施工程

的设计及施工等。

二、、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

2021 年 9 月 1 日，施工现场右 1 号电机车（以下称 1 号

车）出现故障，17 时 40 分许，维修工范某某对 1 号车进行

检查，发现短时间内不能维修完毕，便将故障车装载的渣土

吊装到地面卸载，然后以时走时停的状态继续由北向南在东

侧轨道前进，准备进行维修，两车之间的间隙约 13cm。富荣

达公司电机车司机王某某，驾驶右 2 号电机车（以下简称 2

号车），位于 1 号车后方同时向南行驶，待 1 号车通过道岔

进入东侧轨道后，2 号车进入西侧轨道，当 1 号车第一、二

节挂车连接处与 2 号车驾驶室车门接近时，王某某以深度弯

腰姿态将头部伸出 2 号车车门， 与 1 号车第二节挂车右前

部接触，被推移跌落。18 时 03 分， 1 号车行驶到轨道最南

端制动停定。司索指挥员张某某看到 1 号车停止后，准备调

度 2 号车进行作业，用手台呼叫 2 号车司机，但发现王某某

没有回应。便与司索工张某来到 2 号车前查看。

事故发生后，王某某被立即送至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

院进行抢救，经认定，王某某已经死亡。

三、死亡人员信息及直接经济损失

本次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130 万元。

四、事故发生原因及性质



3

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察、测量，并查阅相关

资料，询问当事人，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认定。

电机车驾驶员王某某进行电机车驾驶和停放作业中，将

头部和身体伸出车外，导致身体与点动行进的 1 号车刮碰死

亡。经事故调查组认定，大连富荣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“9.1”

一般车辆伤害事故，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大连富荣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，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

格执行操作规程不力，从业人员在驾驶电机车时违规操作导

致事故发生，建议由沈阳市应急管理局给予该公司罚款 30

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

1.王某某，大连富荣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电机车驾驶

员，进行电机车驾驶和停放作业中，违反操作规程，在没有

关闭驾驶室车门情况下，将头部和身体伸出车外，导致身体

受到挤压后坠地死亡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鉴于其

已经在事故中死亡，不再追究责任。

2.唐某某，大连富荣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盾

构施工主管人员，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不

力，从业人员在驾驶电机车时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发生，建议

由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 2020 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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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。

3.徐某某，大连富荣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沈阳地铁四号

线 7（2）标段现场负责人兼安全员，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

格执行操作规程不力，从业人员在驾驶电机车时违规操作导

致事故发生，建议由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 2020 年年收

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，建议由发证机关依法暂扣其安全生产

考核合格证书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大连富荣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，要深刻吸取事故

教训，对从业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活动；要根据岗

位特点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培训，增强安全生产意识，提高

自我保护能力；要加强对所属人员的管理，严格按照有关规

定做好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格管理工作，增强安全管理规

定的执行力；加大日常安全工作的巡查力度，消除施工活动

中的管理盲区，对发现的问题隐患要采取坚决措施予以纠

正，避免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，要加强对专业分包和劳

务分包单位的监督检查，定期调度安全生产工作，发现事故

隐患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并对整改情况跟踪问效，防止发生类

似事故。

（三）上海建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，要对施工企业安全

管理机构、人员认真核查，确保机构健全、资质合格；加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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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施工过程中发现的隐患监管力度，及时下发整改通知单，

情况严重时应签发工程暂停令，并及时向建设单位报告，对

经常性违章的人员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坚决遏制违章行为。

大连富荣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
“9.1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

2021 年 12 月 29 日


